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书填报说明
(交叉科学部 2021版)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旨在集中和整合国内优势科研资源，瞄准国际科学前沿，超前部署，充分发挥科学基金制的优势和特色，依靠高水平学术带头人，吸引和凝聚不同领域和不同学科方向的优秀科技人才，着力推动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相对长期稳定地支持科研人员潜心研究和探索，致力科学前沿突破，产出一批国际领先水平的原创成果，抢占国际科学发展的制高点，形成若干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学术高地。
一、申请条件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的实施遵循“原创导向、聚焦前沿、交叉融合、科学评价、稳定支持、动态调整”的原则。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申请团队应当是在科学前沿领域形成的优秀多学科交叉科研团队。其学术带头人应当是本领域国际知名科学家，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宏观把握能力、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凝聚力，能够汇聚不同学科背景的优秀科研人员组成跨学科研究团队；
2. 学术带头人于申请当年1月1日未满60周岁；
3. 骨干成员以中青年为主，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在相关的科学研究领域中取得过出色的研究成果并具有持续发展的潜力；
4. 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成员合计不多于5人；
5. 拟开展的研究应当聚焦世界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和交叉性；研究方案应当先进、合理；总体目标应当在本领域国际学术前沿起到引领作用或者是开创新领域，有望通过5-10年的支持，形成具有重要国际影响能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的学术高地；
6. 依托单位应当将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纳入本单位的重点管理范畴，并承诺保障基础科学中心项目所需要的研究工作条件；
7.依托单位及合作研究单位数量合计不得超过3个。
二、注意事项
1．学术带头人应当认真阅读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申请规定”、申请书填报说明和撰写提纲，以及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项目申请指南》,按要求撰写申请书。申请书中资助类别选择“科学中心项目”，亚类说明选择“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2. 申请书中不得出现任何违反法律法规或含有涉密信息、敏感信息的内容，依托单位须认真审核。由于违反相关规定而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学术带头人和依托单位负责。
3.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时不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正式接收申请到自然科学基金委作出资助与否决定之前，以及获得资助后，计入申请和承担总数范围。获得项目资助后的学术带头人及骨干成员在结题前不得申请或参与申请除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外的其他类型项目。
4. 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成员同年不得同时申请或参与申请基础科学中心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5. 正在承担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参与者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基础科学中心项目，但在资助期限届满当年可以申请或者参与申请。退出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和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的参与者2年内不得申请或者参与申请。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书撰写提纲
(交叉科学部 2021版)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申请书由信息表格、正文、个人简历和附件构成。
一、信息表格：
包括项目基本信息、骨干成员（项目主要参与者）和项目资金预算表，填写时应按操作提示在指定的位置选择或按要求输入正确信息；项目资金预算表应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金预算表编制说明》认真填写，应保证信息真实、准确。
二、正文：请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内容翔实、清晰，层次分明。（请勿删除或改动下述提纲标题及括号中的文字）
（1）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的背景情况

1.研究领域与方向;

2.研究团队构成（学术带头人及骨干成员合计不多于5人，依托单位及合作研究单位数量合计不得超过3个）；

3.已取得的研究工作基础积累及水平，包括创新性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同行中的水平及优势；

4.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他科技计划的资助情况。

（二）拟开展的研究工作
1.主要研究方向、关键科学问题与研究内容，包括研究价值、创新点和科学意义；

2.项目方案，包括合作研究单位的分工、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方案、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推进社会公众科学认知的方案等；如有共同申请人，需说明共同申请的必要性；
3.预期目标、可能取得的重大科学突破及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三）支撑与保障条件
1.具备的有利于开展交叉科学研究的仪器设备及基础数据资料等；

2.依托单位承诺的科研条件。

（四）资金需求与预算

三、个人简历
1. 如该项目为一位申请人单独申请，学术带头人（即申请人）简历由系统根据申请人在线填写的个人简介信息、承担项目情况和个人研究成果自动生成；
2.如该项目为两位申请人共同申请，两位申请人均为学术带头人。第一申请人简历由系统根据申请人在线填写的个人简介信息、承担项目情况和个人研究成果自动生成；第二申请人简历请下载学术带头人简历模板填写后上传（除非特殊说明，请勿删除或改动简历模板中蓝色字体的标题及相应说明文字）；
3.骨干成员简历请下载骨干成员简历模板填写后上传（除非特殊说明，请勿删除或改动简历模板中蓝色字体的标题及相应说明文字）；
四、附件
（一）附件目录
在附件目录中列出所有上传的电子附件材料清单。
（二）附件材料（逐项上传）
上传的电子附件材料应为项目学术带头人（即申请人/共同申请人）和骨干成员（即主要参与者）取得的代表性成果或者科技奖励。
1．提供10篇近5年内发表的代表性论著（不包括综述性论文）电子版文件（如果专著篇幅过大，可以只提供著作封面、摘要、目录、版权页等）；

2．如上传所获科技奖励，应提供国家级科技奖励（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省部级奖励（二等以上）奖励证书的电子版扫描文件；
3．如上传专利或其他公认突出的创造性成果或成绩，应提供证明材料的电子版扫描文件；
4．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特邀报告，应提供邀请信或通知的电子版扫描文件；
5．根据项目申请的需要，附件材料还可能包含以下电子版扫描文件：伦理委员会证明、加盖依托单位公章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结项证书复印件、依托单位生物安全保障承诺等。可参见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申请规定”部分和“科学部资助领域和注意事项”部分相关科学部要求，以及本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项目申请指南》中的相关要求。
